
日前，武汉各企业开始陆续复工复产。在东风乘用

车公司工厂总装车间的流水线上，工人们保持两米的距

离吃午饭，饭后接着加紧生产。 （本报记者 张翀）

复工保安全！员工保持两米距离就餐

▶扫描右侧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合
报道《复工保安全！员工保持两米距离
就餐》

两个月前，北京朝阳医院眼科医生陶勇遇袭一事牵

动着亿万网友的心。3 月 28 日，陶勇医生应好大夫在线

平台邀请，受伤后首次进行公开直播，回应这段时间以来

公众对他的关心与支持，并分享了自己从一名医生变为

患者的心路历程。 （本报记者 姬薇）

陶勇医生遇袭后首次公开直播

▶扫描右侧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
合报道《陶勇医生遇袭后首次公开直播》

3 月 28 日，记者从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获

悉，3 月 28 日零时 24 分，由西安开往广州的 K81 次列车

缓缓停靠在武昌站站台，这趟列车是自 3 月 28 日凌晨

恢复办理武汉市铁路客站到达业务后的第一列经停武

汉的旅客列车。目前，铁路逐步恢复湖北省铁路客站

到达和出发业务，为武汉复工复产和经济社会建设提

供交通保障。 （本报记者 刘静）

时隔65天，首趟旅客列车抵达武汉

▶扫描右侧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
融合报道《时隔65天，首趟旅客列车抵达
武汉》

文字整理 赵亮

3 月 29 日，武汉雷神山医院举行首批外省医疗队集

中撤离仪式。1090名外省医护人员完成救治任务，陆续

踏上返程归途。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院长、雷神山医院院

长王行环教授，副院长袁玉峰教授、蔡林教授等为他们

送行。 （本报记者 张翀）

雷神山医院1090名医护人员踏上归途

▶扫描右侧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
合报道《雷神山医院1090名医护人员踏上
归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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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科技日报》3 月 31 日报道，新冠肺炎

疫情期间，服务业受到较大冲击，不少企业

陷入困境，“共享员工”模式出现。最新数

据显示，一知名电商平台下的一家企业通

过 共 享 用 工 模 式 ，吸 收 了 40 多 家 企 业 的

5000 多名“共享员工”，既减轻了输出企业

用工成本压力，增加了员工收入，又缓解了

输入企业人力稀缺的困境。近日召开的国

务院常务会议上明确提出“支持发展共享

用工、就业保障平台”，让共享用工模式再

次引发公众关注。

疫情期间，“共享员工”的出现，是因为

“共享员工”的流动性、灵活性和共用性被充

分放大和利用。这些“共享员工”在保留既有

劳动关系属性的情形下，不限于原岗位，在需

要和可能的情况下，在不同企业间互通有

无。它一方面解决了一些用人单位因疫情限

制造成的用工短缺，另一方面又让那些不受

疫情影响的员工可以正常工作，一定程度上

实现了社会效益、个人利益、企业利益的多

赢。概括而言：一个劳动关系，多家单位流动

工作，是疫情期间“共享员工”模式受到肯定

的主要原因。

但是，“共享员工”模式无法规避现存法

律和管理上的“硬梗”。用人单位不可能让员

工长期跨单位提供劳动，第三方用工单位也

不可能长期不考虑社保而无限期使用其他单

位的员工。一句话，“共享员工”依然不能摆

脱劳动关系的尴尬：劳动关系的模糊化与劳

动权益保障的弱化。

如何让“共享员工”模式走得远、走得

好——即员工在法律上归属于一家用人单

位的前提下，根据多家单位的用工需求，自由

流动，企业用工也能更自由和便利，劳动力资

源从而实现最大限度的利用，同时，能规避平

台经济用工中劳动者与平台管理者是契约关

系而非劳动关系带来的劳动权益保护不足问

题——这无疑值得探讨。

“共享员工”模式能够存在和发展，有一

个确定的前提：劳动关系可以建立，而且能够

合法存续，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权利义务能

够得到调整和保障。在这一前提下，为“共享

员工”模式的长远发展，有必要探究一个可行

的发展方向。

比如，一个就业保障平台作为劳动法

律意义上的用人单位，吸纳有意从事共享

劳动的劳动者与其建立一个符合法律规定

的劳动法律关系，第三方用工单位作为就

业保障平台的客户，提出用工需求，借助用

工信息平台，聘用“共享员工”。“共享员工”

点击用工信息，第三方用工单位确认用工，

由此形成一份用工合约。第三方用工单位

根据“共享员工”的劳动，向就业保障平台

支付“共享员工”的小时工资和附加的社保

费，就业保障平台集纳“共享员工”的月劳

动报酬按月发给“共享员工”工资，为“共享

员工”缴纳社会保险费。如此一来，“共享

员工”的劳动法律关系明确了，劳动权益得

到了保障，第三方用工单位的用工需求也

得到了满足，一个灵活有序、可共享的劳动

模式建立了起来。

无论是随着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的蓬勃

发展，还是在社会发生变故的特殊条件下，劳

动关系领域出现了一些在传统劳动法律关系

规制下无法合理规范的情况，迫切需要进行

管理创新和法律制度创新。通过创新，让传

统用工模式和新业态用工模式能得到法律的

保障，让用人单位安心用工、劳动者舒心工

作，这确实是我们急需解决的课题。

为“共享员工”探究长远发展的模式
本报评论员 郭振纲

如何让“共享员工”模式走得
远、走得好——即员工在法律上归
属于一家用人单位的前提下，根据
多家单位的用工需求，自由流动，
企业用工也能更自由和便利，劳动
力资源从而实现最大限度的利用，
同时，能规避平台经济用工中劳动
者与平台管理者是契约关系而非
劳动关系带来的劳动权益保护不
足问题——这无疑值得探讨。

近日，《中国青年报》官方微博发起了一项“你为什么熬夜”
的小调查，有2.5万名网友参与调查，其中1.4万人熬夜原因是

“追剧，刷手机……舍不得睡”，排名第二的原因为“焦虑，睡不
着”。专家表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了熬夜的队伍，会对健
康造成很大伤害。

“熬最深的夜、敷最贵的面膜、吃最贵的保养品。”这是对一
些年轻人生活的真实写照。年轻人在一天的工作结束后，想有
一点儿属于自己的自由时间，是正常的，但问题的关键在于，熬
夜会产生多重危害，伤身体、费眼睛、毁皮肤、掉头发……有些
职业难免熬夜，但如果可以选择，年轻人还是别拿健康当儿
戏。如果真想给自己一些自由时间，不如把熬夜改成早睡早
起，沐浴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多好！

赵春青/图 林琳/文

舍不得睡？

图 说G
别让“持绿码者确诊”
打乱复工节奏

张国栋

近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通过在

线方式一审公开宣判全国首例“虚假申报

型”操纵证券市场犯罪案件，以操纵证券市

场罪分别对唐某甲判处有期徒刑 3 年 6 个

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2450 万元；对唐某乙判

处有期徒刑 1 年 8 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150

万元；对唐某丙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10 万元。（见 3 月 31 日

《中国证券报》）

法院经审理认为，上述三名被告人控制

他人账户，不以成交为目的，频繁申报、撤单

或大额申报、撤单，影响股票交易价格与交易

量，并在多个交易日内的撤回申报量分别达

到当日该股票总申报量的 50%以上，撤回申

报金额在人民币 1000万元以上，造成股票股

价大幅波动，非法获利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

操纵证券市场罪。综合考虑其犯罪情节和各

名被告人在案件中的具体地位、作用后，依法

作出上述判决。

本案是操纵市场刑事司法解释在虚假

申报涉嫌操纵市场犯罪方面的首次适用，这

无疑是打响了用刑罚惩治操纵证券市场行

为的“第一枪”，其体现出来的法治意义值得

关注。

首先，本案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可为

其他法院提供经验。操纵市场是资本市场

长期以来存在的毒瘤，此前就有不少投资人

钻法律漏洞的案例。实际上，按照原来的证

券法、现行的刑法典，以及两高关于办理操

纵证券、期货市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新闻中被告人涉及的行为都属于

操纵市场的犯罪行为，但新证券法对这种不

以成交为目的的虚假申报行为做了更加确

切的表述并明文禁止。可以预见，未来刑法

修改也会与证券法以及操纵市场犯罪司法

解释保持一致，将虚假申报操纵列为操纵市

场的情形之一，对操纵市场的刑事打击范围

将更广。

其次，该案在审理后的定罪量刑上充

分 体 现 了 宽 严 相 济 、罪 刑 法 定 的 基 本 精

神。比如，鉴于被告人有自首或者立功的

表现，法院审理后依法分别判处的刑期不

等，罚金也有差异。这既有助于瓦解犯罪

团伙，教育广大市场主体，也有助于引导其

他已经实施这种操作的嫌犯主动到公安机

关自首，主动举报其他人的违法犯罪线索，

一定程度上提升了预期的法律效果、社会

效果。

此外，该案例也给资本市场发出了清晰

的信号。一方面，证监会等部门将来可以更

加关注此类案件的调查和处理，加大行政处

罚力度，补上可能存在的监管裂隙和治理漏

洞；另一方面，公检法机关也会在启动刑讼

程序时采用刑罚手段打击这种操纵市场的

犯罪行为，可以说是打击手段更多、更有力

了，这有力威慑和警示着个别投资者别想耍

花样，保护广大投资者在更为公平的环境中

实施交易。

总之，有效打击操纵市场等违法犯罪

是证券期货市场加强监管的重要内容。通

过严格的法律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使违

法违规者付出必要的违法成本，特别是用

刑罚的方法依法惩治违法犯罪，能够有效

震慑不法分子，防范证券期货违法犯罪行

为。期待相关各方密切协作，在推动刑法

修改的同时，有序做好两高司法解释的落

实和衔接配套，从严惩治操纵市场等破坏

交易秩序的违法犯罪行为，保障投资者合

法权益。

首例“虚假申报型”操纵证券市场案宣判，释放哪些信号？

罗志华

据3月31日澎湃新闻网报道，3月29

日，一名从湖北咸宁市前往甘肃的复工人

员，虽持有湖北健康码绿码，但在集中隔

离时经核酸检测确诊为新冠肺炎患者。

当天，甘肃省就“进一步加强湖北来甘返

甘人员无症状感染者管理工作”下发通

知，调整了之前推行的“湖北低风险区零

散来甘人员持绿码无需隔离”等安排。

当前，无症状感染者受到广泛关注，

对有重点疫区旅居史的流动人口，更加

不可掉以轻心。不仅如此，更要看到，国

内疫情形势虽然明显好转，但外防输入

的压力持续增大，无症状感染者的出现

也给防疫带来了变数。行百里者半九

十，防疫仍然不可有丝毫懈怠。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此类事件也容

易引发过度反应。比如，有人因此类极

个别事例就可能认为健康码的权威性有

问题。其实不然，虽说我们要尽可能确

保“万无一失”，但事实上，面对狡猾的病

毒，很多事情一时可能做不到滴水不漏，

更何况健康码在发码和验码之间存在时

间差，持绿码者究竟在发码之前感染，还

是在之后的路途上感染，仍是一个疑

问。因此，这起案件只是极端个案，无须

过度紧张。

个别不能代表整体，持绿码者出现

一例确诊，对于跨地区复工的庞大劳动

者群体而言，是个警示，但不必草木皆

兵。要知道，前期为了实现健康码互通

互认，减少不必要的反复隔离，以及避免

针对特定地区民众的过度防范，各相关

部门没少下功夫。假如因个案的发生，

就让前期努力的成效大打折扣，未必有

些得不偿失。况且，若因为出现个案，就

放慢甚至打乱复工的节奏，同样不明智。

健康码在复工复产中所发挥的作用

应该得到认可，健康码互通互认也理应

继续提倡。接下来，我们应当明确，健康

码不应该作为识别个人旅居史、接触史

的唯一工具，核酸检测、跟踪排查等举措

也应该作为健康码的补充工具，各类工

具共同使用，以更周密和更丰富的防疫

服务，填补复工防疫方面可能存在的漏

洞，共同筑牢安全堤坝。

然玉

据 3 月 31 日中新社报道，3 月 27 日，湖

北汉川市人民医院 CT 室技师黄某在工作

时间遭到两名新冠肺炎康复者殴打。汉川

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发布通报称，涉事二人为

新冠肺炎确诊患者已治愈康复出院，现居家

观察，到汉川市人民医院做 CT 复查，因排

队问题与医生发生纠纷，并撕扯致其受伤。

目前，打人者已经被警方处以行政拘留 10

日的处罚。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伤害医生？虽然“轻

微伤”的施害结果不算严重，但实施撕扯打骂

的行为本身，在特殊的疫情背景下显得格外

令人愤怒。特别是“新冠肺炎治愈者殴打医

生”，短短一句话的案情梗概，对于人心的冲

击是很大的。

在全民同心共抗疫情的当下，“逆行”的

医者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崇。从某种意义上

说，关爱医务人员是最近一段时期的主旋

律。显然，这起案件是倒行逆施。

网友们对此事的评价可谓是立场十分

鲜明——“忘恩负义”“以怨报德”。类似的

表述真真切切地体现了人心向背，传递了

民间朴素的道德判断。我们必须要记住的

是，在战疫期间，医务工作者的超强付出、

超大牺牲，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超越了“工

作”“职责”的范畴，而升华到“医者仁心”

“人道情怀”的层面。在今后的日子里，我

们理当对医护人员反馈以更多的理解、善

意和爱重。

和谐的医患关系，于患者而言，绝不应是

危难时刻“抱大腿”求生，病好了又恶语相向

甚至拳打脚踢，而应当更多地体现在日常诊

疗时自我克制、保持耐心、服从秩序、互谅互

信，以及科学理性地看待疾病、治疗手段。比

如，尽可能了解医学常识，提高自身科学素

养，了解并接受疾病发展的各个阶段中的客

观结果等。就像有些疾病，不管再怎么治也

不可能达到像健康人一样的结果，我们应当

对疾病和医疗技术保持必要的理性。

不让医生受到伤害，是最底线的关心爱

护。新冠肺炎康复者殴打医务人员，固然可

以归咎为施暴者蛮横无理，但诉诸患者的自

觉自律来保护医护人员，终究是有限的。无

论是疫情特殊时期，还是在平时医院的日常

诊疗服务中，除了在情感上、心理上打好医患

关系牌之外，还应该完善必要的安防制度。

关爱白衣战士，不能只是一些人求生存时的

口号。

个别患者可以不念医护人员的好，但至

少别忘了是谁救了自己的命。

打骂医生，我们不同意！法律更不同意！

关爱医生，不能只是求生时的口号


